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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2-2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利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变更合伙人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特别风险提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在厦门

利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利穗”或“合伙企业”）的出资

本金安全线主要在于质押的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股票价值，以及合伙企业退出时点。如莱美药业股价低于临界值，中恒集团在厦

门利穗的出资本金可能遭受损失。截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莱美药业的收盘价为

4.20 元/股，其股价已低于 4.24 元/股的临界值，公司在厦门利穗的出资本金已开

始遭受部分损失。莱美药业近一年以来的交易均价为 7.02元/股。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投资风险。 

如本次关联交易最终得以实施并完成，公司在厦门利穗中由原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调整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中恒集团将不再对厦门利穗进行合并报表企业管

理。 

 

中恒集团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厦门利穗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拟变更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 2022年 4月 18日发布了《中恒

集团关于厦门利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变更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21）。 

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现就中恒集团关于厦门利穗拟变更合伙

人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风险及有关会计处理补充说明如下： 



2 

一、中恒集团在本次交易中面临的投资损失风险 

鉴于厦门利穗的资金安全主要取决于其所持邱宇债权的价值，而所持邱宇债

权的安全性主要在于附着在该债权上的莱美药业 10,420.00 万股股票的质押担保。

因此，公司在厦门利穗的出资本金安全线主要在于质押的莱美药业股票价值，以

及合伙企业退出时点。 

经测算，如厦门利穗现时点退出，则莱美药业股价低于 4.24 元/股时公司在

厦门利穗的出资本金开始受损；如厦门利穗 2 年后退出，则莱美药业股价低于

5.14 元/股时公司在厦门利穗的出资本金开始受损。 

截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莱美药业的收盘价为 4.20 元/股，其股价已低于 4.24

元/股的临界值，公司在厦门利穗的出资本金已开始遭受部分损失。莱美药业近

一年以来的交易均价为 7.02 元/股。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投资风险。 

中恒集团参与发起设立本合伙企业的目的，一是履行公司与莱美药业原实际

控制人邱宇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协助解决邱宇债务问题。二是稳

定莱美药业股价，防止大量股票被拍卖导致股价非理性下跌，损害公司及其他中

小股东利益。三是使莱美药业核心管理团队能够专注于莱美药业主业发展，保持

莱美药业经营业绩稳定，提升莱美药业市场竞争力，发挥莱美药业和中恒集团并

购协同效应，共同做大做强。本次交易符合中恒集团并购莱美药业的战略目的，

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未来，中恒集团将进一步加强对莱美药业的投后管理，加大产业并购和产业

资源整合的力度，积极改善和提升莱美药业基本面，促进莱美药业价值的合理回

归，获取股东价值的提升和投资收益回报。 

二、如本次交易最终得以实施并完成，关于厦门利穗的会计处理 

如厦门利穗变更合伙人后，其合伙人及财产份额结构如下表所示： 

 

调整前 调整后 

合伙人 类型 
出资金额

（万元） 

财产份额

比例 
合伙人 类型 

出资金额

（万元） 

财产份额

比例 

鑫金牛投

资 

普通合伙

人 
400.00 1.00% 海晟财富 

普通合伙

人 
400.00 0.7668% 

金牛兴业

创投 

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 
24,600.00 61.50% 

广投资管新设

合伙企业 

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 

35,000.00

（具体金

67.0948% 

（财产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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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根据实

际交易时

点确定） 

额比例暂

按照出资

额 3.50亿

元计算） 

中恒集团 
劣后级有

限合伙人 
15,000.00 37.50% 中恒集团 

中间级有

限合伙人 
15,000.00 28.7549% 

— — — — 广投医健 
劣后级有

限合伙人 
100.00 0.1917% 

— — —— — 重庆古藏 
劣后级有

限合伙人 
1,665.00 3.1918% 

合计 40,000.00 100% 合计 52,165.00 100% 

厦门利穗变更合伙人后，中恒集团在厦门利穗中的地位由原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调整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分配的收益优先于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投医健”）、重庆古藏品牌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古藏”）

两位劣后级合伙人，不作为享受最终可变回报的一方。同时，广西广投海晟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晟财富”）通过受让厦门鑫金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金牛投资”）所持厦门利穗的财产份额 400.00万元入伙厦门利穗，

并接替鑫金牛投资成为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中恒集团不参与厦门利穗

的相关活动。另外，中恒集团亦无法单方面运用对厦门利穗的权利而影响未来可

能获取的收益金额。 

基于以上理由，如本次关联交易最终得以实施并完成，中恒集团在厦门利穗

合伙企业中由原劣后级有限合伙人调整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中恒集团不再对厦

门利穗合伙企业进行合并报表企业管理。 

三、广西广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资管”）的股权结构

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广投资管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是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并

获中国银监会批复的广西区内具有金融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的省级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广投资管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完成股份制变更，股东为广投

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资本”）（25%）、广西智繁实业有限公

司（19%）、宏瓴（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广西智多实业有限公

司（19%）、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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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投资管的部分股东广西智繁实业有限公司（19%）、宏瓴（上海）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19%）、广西智多实业有限公司（19%）于 2021 年 12 月将其

股权分别转让给了广西瑞实鑫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海实鑫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新

实鑫投资有限公司，并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 

目前，广投资管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广投资本持股 25%，广西瑞实鑫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19%，广西海实鑫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9%，广西新实鑫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19%，中恒集团持股 18%。 

根据广投资管公司章程的约定，广投资管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由占 20%

（含）以上股比的股东推荐 2 名董事，由占 15%（含）以上但不足 20%股比的

股东各推荐 1 名董事。广投资管董事会所作决议，除聘任或解聘高管需要全体董

事过半数通过之外，对于其他董事会职权范围事项，均须经出席会议的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董事与董事会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

权，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公司控股

股东广西投资集团间接控制的广投资管股比未过半，也未控制广投资管董事会，

因此，未将广投资管纳入并表范围，广投资管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上市公司的关联人范畴。 

鉴于此，公司将广投资管认定为公司参股企业，未认定为关联法人。 

但因本次变更厦门利穗合伙人系与公司关联方广投医健共同投资，因此，公

司已对本次交易按照关联交易程序进行了审议和披露。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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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利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拟变更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2 日 


